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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询价采购是一种常见的政府公开采购方式，主要适用于产品规格、标准统一，价格浮动小且货源充

足的产品，其中价格为关键因素。然而，实践中询价采购方式在实质性条款认定方面还存在争议。通过

分析财政部政府采购第14号指导性案例，明确“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不是投标人必须响应的实质

性条款，并对询价采购方式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展开探讨及提出解决思路，希冀为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献

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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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inquiry procurement is a common public procurement method, mainly suitable for 
products with unified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small price fluctuations, and sufficient 
supply, where price is the key factor.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controversy over the 
substantive clause determination of inquiry procurement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Guiding Case 
No. 14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t is clarified that “providing origi-
nal factory after-sales service commitment letter” is not a substantive clause that bidders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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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 to. Other problems that may exist in the inquiry procurement method are discussed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hoping to contribute their modest efforts to standardiz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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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案例来自财政部政府采购指导案例第 14 号：A 采购中心新闻宣传设备及耗材采购项目投诉案。该

案例在认定供应商提供的询价采购响应文件是否符合采购中心的询价通知书时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对

询价采购方式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 案情简介 

(一) 基本案情 
采购中心 A 就“A 采购中心新闻宣传设备及耗材采购项目”(以下称本项目)采取询价采购方式进行。

2017 年 12 月 14 日，A 采购中心发布询价公告，并于 12 月 21 日组织询价。12 月 26 日，A 采购中心发

布成交公告，S 公司为成交供应商。12 月 29 日，Q 公司提出质疑。2018 年 1 月 5 日，A 采购中心答复

质疑。2018 年 1 月 24 日，Q 公司向财政部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本项目采用询价方式，其报价最低，

却不是成交供应商，不符合相关规定。财政部依法受理本案，并向相关当事人调取证据材料。 
A 采购中心认为：1、Q 公司未按询价通知书第 14 项要求提供产品内容。询价小组以 Q 公司未按询

价通知书要求提供“★”条款的技术说明为由，拒绝 Q 公司报价。12、虽然第 15 项要求不是“★”条款，

但与其他供应商相比，Q 公司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四十条关于“采购人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

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的规定，所以拒绝了 Q 公司报价。3、本项目已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但尚未履行。 
(二) 调查过程 
收到举报后，财政部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程序。财政部查明的事实有：1、本项目第 14 项为“★”条

款，第 15 项为非“★”条款，2 询价通知书中明确表明不满足“★”条款不予接受。32、Q 公司响应文

件中未对第 15 项“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作出肯定应答，只应答为“如果我司能成此次报价的供

应商，我们将出具针对本项目的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并将此条款签订在合同里”。3、本项目共有 4 家

供应商参与询价，Q 公司报价最低。《评审报告》显示，Q 公司未按询价通知书 14、15 项要求提供产品

技术说明和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Q 公司报价被拒绝。 
(三) 处理理由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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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条款为投标人必须响应的实质性条款。 
2第 14 项、第 15 项的内容分别为：14、★提供制造厂商报价产品的技术说明，包括：产品技术介绍、产品的规格型号及技术指标、

安装及运输条件等；15、报价人须对采购清单中第 1 项全画幅微单机身+ (28~70 mm)镜头，第 8 项切换台，第 9 项摄像机提供由生

产商出具针对本项目的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格式自拟)。 
3询价通知书“第三篇设备清单及技术需求”要求，“★以上为所需设备的最低配置标准，低于该标准的响应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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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询价方式适用于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

化幅度小的货物采购，价格是主要比较因素。如果采购人对货物的质量与服务有特殊需求的，应当采用

其他合适的方式进行采购。本案中，Q 公司响应文件满足第 14 项的要求，对于 Q 公司未按询价通知书第

15 项要求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由于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不是投标人必须相应的实质性条款，

故询价小组以此为由拒绝 Q 公司报价的行为不当。 
综上，财政部作出以下处理结果：1、投诉事项成立。42、撤销采购合同，责令 A 采购中心重新开展

采购活动。53、责令 A 采购中心限期改正。6 

3. 本案涉及政府采购法理论和实务问题 

(一) 本项目是否可以适用询价采购方式 
根据《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境内进行政府采购活动时，对采购方式

的选择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以及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

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这六种[1]。关于“其他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创设了竞争性磋商、框架协议采购两种采购方式，使政府

采购方式多元化，同社会发展相适应。因此，目前我国法定的政府采购方式有 7 种：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以及框架协议采购。采购人在具体的采购活动中应当根

据法律规定，选择不同的采购方式。 
第一，公开招标。公开招标是指由招标人通过发布招标公告，向不特定的人发出投标邀请的一种方

法。主要适用于单项采购金额超过公开投标限额的商品或服务，必须通过公开招标，如确有需要，需要

采取非公开招标方法的，须经同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2]。第二，邀请招标。邀请招标是一种由招标

人或采购代理组织在监督机关的监管下，通过合法的程序生成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列表，从其中随机选出

3 个或更多的特定的潜在投标人，向他们发送标书。主要适用于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具有特

殊性的产品或服务以及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3]。第三，竞争

性谈判。由谈判小组与合格供应商就采购商品、工程及服务等相关问题开展磋商，并根据磋商文件规定

提交相应的响应文件及最终报价，并从磋商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选出出价较低者为最终中标的一种采

购模式[4]。主要适用于在无投标人投标或无人符合条件的投标人或再次投标无人可组建、因技术上的复

杂性等无法对其具体的技术指标和特定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在使用期限内采取投标方式无法满足使用者

的紧迫需求以及无法预先算出总价者。第四，竞争性磋商。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模式，即由竞争性协商

会与合格的供应商就采购商品、工程及服务等问题开展协商，并根据磋商文件规定提交相应的应答文件

及报价，采购人根据协商小组审核后推荐的备选供应商的采购模式。第五，单一来源采购。单一来源采

购也称直接采购，是指采购人向唯一供应商进行采购的方式。适用于达到了限购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

准，但所购商品的来源渠道单一，或属专利、首次制造、合同追加、原有采购项目的后续扩充和发生了

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等情况[5]。第六，框架采购协议。当很多小的重复交易建

立了长期合同，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合同机制涵盖这种关系和单个交易的需求，这被称为采购框架协议。

第七，询价采购。询价采购是一种由询价组对合格的供应商进行询价，由其一次性提供一个不变的报价，

并从中选择出中标的供应商[6]。对于所采购的产品规格和标准都是统一的，并且有足够的现货供应，并

且价格变动不大的政府采购，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询价。 

 

 

4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20 号)第十七条第(三)项。 
5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20 号)第十九条第(二)项。 
6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第四十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第四十四条。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96


林奕铖 
 

 

DOI: 10.12677/ojls.2024.126596 4205 法学 
 

本案中，本项目采购系新闻设备及耗材的采购，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凡规格规格

统一，现货供应充足，价格变动不大的，均可采用询价方法，并将其作为主要对比指标。买方对商品质

量和服务有特别要求时，应采取其它适当方式。本案 A 采购中核心在发布的询价公告中载明了采购项目

详细内容，即对项目设备品牌、型号及耗材做了明确规定，满足政府采购法第 32 条的规定，故采取询价

采购方式并无不妥。 
(二) Q 公司响应文件是否满足询价通知书要求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 44 条对询价通知书中的询价采购需求作了明确规定，即询

价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应当完整、明确，同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采购政策的规

定。于此同时，《政府采购法》第四十条对适用询价采购方式的采购程序作了细化规定，包括询价小组

的成立、供应商名单的确定、询价以及成交供应商的确定等事项。其中，第四十条第四款规定，采购人

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知所有被询价的未

成交的供应商。根据第四十条第四款可知，在询价采购中，价格是确定供应商的关键因素，只要供应商

提交的响应文件符合询价通知书中关于产品型号、质量服务等的要求，那么就应选择价格最低的供应商

为成交供应商。 
在本案中，认定 A 采购中心新闻设备和耗材采购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关键在于确定 Q 公司所提

供的响应文件是否符合询价通知书中的要求。本案的关键争议条款来自询价通知书的第 14条及第 15条。

对此争议，财政部在受理案件后查明：一是 Q 公司的响应文件“商务条款偏离表”已对第 14 项中“货

物安装及运输条件”作出应答，具体包含“价格所报总价为项目现场交货价，已包括报价设备的设计、

制作、运输到指定现场、保险、现场临时保管、卸货、搬运就位、售后服务等各项费用”、“到货后，

我司将在收到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派技术人员到达，对设备进行就位安装调试，负责全部设备安装、加

电、运行调试、就位费用、所有的安装必须符合安全标准，布线及机器的摆放要求美观、实用”等内容。

二是 Q 公司响应文件中“15、制造厂商报价产品的技术说明”内容与“14、技术偏离表”内容一致。三

是 Q 公司响应文件中虽未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但承诺如果能成为此次报价的供应商，将出具针对

本项目的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并将此条款签订在合同里。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不是投标人必须相

应的实质性条款，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投标人资质的条件。因此，应当确认 Q 公司的响应文件符合 A 采购

中心询价通知书的要求，A 采购中心认为 Q 公司响应文件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四十条规定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财政部的处理结果合理又合法。 

4. 对本案的延伸探讨 

询价采购作为一种常见的政府采购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采购

环境的复杂化，询价采购方式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除了财政部政府采购第 14 号指导性案例中关于响应

文件是否符合要求的认定外，还存在其他问题，下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建议。 
(一) 询价采购方式的问题展开 
首先，询价小组成员的水平具有局限性。在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询价

小组成立之时，就承担着编写询价采购方案、编写询价通知书、邀请供应商、确认成交供应商等询价程

序中的重任。但是在实践中，受制于缺乏系统培训、认知水平等因素，询价小组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完

成公正合理的询价采购。其次，在询价过程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的不对此可能引起竞

争的不公正。实践中，供货商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可能隐藏重要资料，或者提供错误资料，导致采购方

难以有效核实这些信息。最后，还存在竞争不充分以及质量保障不足的问题。询价式采购只能邀请到有

限的产品供应商，导致缺乏足够的竞争。由于种种原因，部分优质供应商可能未收到邀请，从而错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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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购机会。此外，询价采购方式通常只关注价格因素，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有些供应商以牺牲品质

为代价，以减少生产成本，这对采购方造成了潜在的风险与损失。 
(二) 询价采购方式的优化进路 
首先，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提高采购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是解决询价采购问题的重要途径。

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使采购人员具备市场分析、谈判技巧、合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能够更好地

应对询价采购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其次，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要求供应商在询价过程中提供详细的产品信息、价格构成和交货期等

关键信息。同时，加强对供应商的监管，确保其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的供应商，

应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最后，引入竞争机制和化质量保障措施。通过扩大询价范围，邀请更多的潜在供应商参与，可以增

加竞争的充分性。同时，可以设立竞标机制，鼓励供应商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报价和质量保证[7]。在询价

过程中，应明确产品质量要求和检验标准。对于关键产品或服务，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质量保证或第三

方检验报告。对于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应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并追究责任。 

5. 结语 

询价采购是政府采购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在效率、成本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实践中

询价采购方式在实质性条款认定方面还存在争议。通过分析财政部政府采购第 14 号指导性案例，明确“提

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不是投标人必须响应的实质性条款，并对询价采购方式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展

开探讨及提出解决思路，希冀为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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